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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如果政府鼓勵各用家優先考慮使用電動商用車（包括巴士與貨車），應該帶頭投資和興

建電動商用車專屬的停車場，配套充電設施。香港情況與其他地方相比有其特殊性，商用車輛的充電

設備不可能遍地開花，只可以集中於少數幾處統一管理。因此，電動商用車的專屬充電停車場是主要

考慮的方向：大型車輛需要借晚上休息的時間給車輛充電，而白天則集中精力處理業務，這一部分建

議委員會提請政府考慮牽頭建設有關設施給電動商用車用家，這樣也方便統一的管理。 
 
（二）政府應該起表率作用，主動出擊，提高政府商用車使用電動車的比例。在近年來政府各部門招

標採購各種各類型之大小特殊用途的商用車，無論是紀律步隊用車或其他市政商用車輛，均為傳統的

柴油車輛，市民無法感受到政府大力推動和提高電動車使用比例的決心。另外，政府停車場具備發展

充電設備的基礎，因此建議委員會提請政府首先對未來採購車輛方面需要電動車輛，再且，現有政府

停車場加裝充電設備並向公眾清晰展示其使用電動車輛的決心。首先以公眾室內及室外停車場，和私

家車及商用車免費試用，讓事情先普及化。 
 
（三）不僅政府，由政府資助的機構如果有條件，也應該跟進配合。比如：大學及各公立中小學校，

或者由政府資助的教育機構。學校本身有操場，稍加改建後可以配備充電設備，在晚間開放給運送本

校學生的巴士進行充電。進而，這些學生校車服務的供應商可以優先考慮使用電動巴士。 
 
（四）還有，各專利巴士公司應該響應政府的舉措，在現有的條件下，和政府深入探討，研判目前最

適合採用電動車方案的線路，並為其度身定做方案，對這批路線循序漸進地實現電動化。但千萬不要

逼使我們在車輛未成熟時便制定時間表，讓成效不彰！ 
 
（五）效仿國外經驗，在未來的城市規劃時積極考慮設立綠色區域，禁止除電動車以外的其他車輛通

行。 
 
（六）純電動巴士成本非常驚人，國內已有車商建議「車電分離」，以「換電模式」取代「充電模式」，

此極為重量地把成本降低，即達環保也極俱經濟效益。 
 
（七）巴士供應商協會響應政府倡議，同意為推廣電動巴士的使用盡自己的力量。就目前情況而言，

客戶最大的擔心是電動巴士或貨車的可靠性。而特別是非專利巴士，香港的實際情況要求每一台巴士

在運營時車盡其用，提供最充分的可靠性，力求將有限運力充分使用，方可在激烈競爭中站穩腳跟。

然而，採用電動巴士取替歐六柴油車，目前客戶對其可靠及穩定性缺乏缺乏信心，不管客車或貨車，

一般客戶比較擔心電動車輛出現技術故障時，因為維修能力不足而影響自身的運營。目前值得研究方

向是：由各個巴士供應商自行準備額外的電動巴士，在出現客戶選購了電動巴士，但因為技術配套不

足而產生運力情況受損時，由這些車輛擔任彌補其運力損失的工作，直到故障車輛得到充分維修為止。

就此，我們也需要政府配合，提供專門的特別之電動巴士 PSL 牌照予供應商藉此在有需要時可提供後

備車輛給客戶進行有條件的運營。 
 
                    香港巴士業供應商聯會主席 
                                                                     何建平 


